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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某1978年土地下户前开垦的集体荒地部分被征用，该耕地

有一部分在村民李某1983年承包山林边界内，李某认为这块

开荒地应属他管理受益，因此发生土地权属纠纷。 李某认为

自己持有山林证，这块地使用权应归属他。然而乡人民政府

通过调查认为：某耕种这块开荒地至今已有28年了，其间没

有任何人对这块开荒地的使用权提出过异议。在土地下户时

，当时的生产队对开荒地的处理意见是“谁开垦、谁耕种、

谁管理”。据此，村委会和乡政府作出该开荒地属某管理受

益的处理意见。现在乡政府处理决定已送达当事人，当事人

不服又上诉法院。请问这类纠纷该如何处理？ 另外，国家土

地管理局发布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

二十一条是否可以适用本纠纷？ 答复： 针对信中提到的问题

，根据有关规定提出以下意见，仅供参考。 我国《森林法》

第三条规定，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

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

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中华人民共

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使用集体所有的森林、

林木和林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林

业主管部门提出登记申请，由该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

发证书，确认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 因此，从现行规定

来看，林权证是权利人对森林、林木及林地拥有合法权利的

法律凭证，是林权这一法律权利的具体体现。林权证的持有



者即林权权利人，应当是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

用权的合法拥有者。享有林权这一实体权利应当是申请核发

林权证的前提。 从来信可知，涂某在1978年至今一直使用争

议土地已有28年的历史。李某1983年承包山林并取得山林证

是在涂某取得土地使用权之后，而且李某2005年土地征收前

的20多年中并未对涂某长期使用争议土地提出异议。在对于

争议土地使用权的归属确认上，无论当时生产队的处理意见

，还是村委会的处理意见，都认定该开荒地属某管理受益。

由于争议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村委会作为山林发包方，将争

议土地发包给涂某还是李某，是最具有发言权的。 从上述这

些事实来看，涂某应对争议土地享有实体上的使用权。但是

，由于李某持有的山林证（林权证），其林地范围包括了争

议土地，林权证作为人民政府颁发的具有法律效力凭证，在

土地确权中是应当予以考虑和认可。因此，对于解决此类问

题，从程序上来看应当首先依法撤消李某的山林证。实践中

，集体林权证大多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林业“三定”时发

放的，由于当时技术条件和配套政策不到位，工作粗放等原

因，留下了自留山、责任山等四至不清、地证不符等问题。

目前，林业部门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主

要任务之一就是要通过进行四至勘查、制作图表册和建档等

工作明晰产权。因此，建议当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及时与林

业部门沟通，对于发放不规范的林权证进行核查，对于其中

的存在的错误予以及时依法纠正，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议。 对

于来信中提到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

二十一条中时效的应用，从立法的本意和规定条文的理解来

看，是针对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土地所有权确定，不适用于



个人之间土地使用权的确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